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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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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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頤
砲
兵
教
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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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
合
列
夫
庫
倫
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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鐵
甲
汽
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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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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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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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門人士對簡之責任， 

一
義
門
自
滿
淸
之
初
。。卽
倡
種
族
革
命
。施
二
一 

一
百
六
貳
年
2
,

其
間
先
烈B 賢.一.。擲
盡
取
頭
一 

一顱：
喋
盡
無
數
熟
血
。。費
盡
資
財
：
耗
盡
心
力
一 

一。。届
富
厚
不
能
誘
。。鼎
鎌
斧
鉞
不
能
屈
；
前一 

一̂

Sac

百
折
不
廻
。。卒
以
夷
滅
淸
社
。。肇
建 

离
國
。%
以
人
事
言"
。則
民
國
者
其
孑
，而
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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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者
其
母
也
。。無
慈
母
十
月
之
含
孕
腹
育
。則
愛 

一
子
無
由
而
生
一。無
洪
門
二
百
餘
年
之
艱
苦
經
營
一 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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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。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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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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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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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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旁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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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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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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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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稍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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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其
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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養
其
德
性
』。培
其
智
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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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
其
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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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其
干
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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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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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
心
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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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洪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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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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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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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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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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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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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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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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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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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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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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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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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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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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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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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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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。然
其
弊
也
。P
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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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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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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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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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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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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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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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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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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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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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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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
者
五
人
，。調
往
中
國
其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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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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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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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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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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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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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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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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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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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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邇
日
教
化
昌
明
人
民
愛
國
心
理
之
進
步
有
沛
然
莫
禦
之
勢
蓋
愛 

國
之
心
即
敕
阈
之
理
也
非
合
羣
而
不
可
是
以
各
界
人
士
皆
組
織 

社
會
以
合
其
羣
方
能
做
敕
國
之
功
夫
而
達
愛
國
之
志
願
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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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組
織
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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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
一
粒
之
粟
以
後
蓬
勃
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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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林
成
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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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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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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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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球
融
會
之
分
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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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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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洪
門
分
堂
遍
于
中
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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欲
血
結
團
體
非
開
罂
親
會
不
可
舊
年
在
雲
高
華
埠
開
全
加
懇
親 

大
會
經
衆
代
表
團
議
决
通
過
在
案
擬
擇
地
点
于
上
海
開
五
洲
洪 

門
懇
親
大
會
以
本
年
雙
十
日
爲
大
會
期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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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
將
規
章
分
寄
各 

洲
徵
求
公
意
今
接
囘
音
多
數
贊
成
僉
謂
刻
不
容
緩
之
舉
前
五
月 

壹
日
本
總
堂
叙
集
組
織
籌
辦
總
處
爲
進
行
懇
親
事
宜
俾
得
早
日 

辦
妥
以
免
時
期
短
促
而
致
棘
手
仰
各
分
堂 
一 體
遵
行
是
爲
至
要 

並
規
例
開
列
于
一

，一 議
加
拿
大
共
派
代
表
四
名 

一 議
加
拿
大
七
區
毎
區
自
設
壹
籌
辦
分
處 

一 議
每
會
員
額
科
懇
親
費
銀
壹
元
每
會
員
額
科
代
表
費
銀
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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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壹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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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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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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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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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在
中
國
北
部
軍
事
行
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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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天
津
戰
役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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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。不
能
過
事
積
極)
乂
以
經
濟
限
制

C

不
得
不 

從
事
揮
節
匕
現
將
在
中
國
北
部
調
查
軍
務
人
員 

酌
加
减
汰:
縮
小
範
圍
C

將
來
遇
機
。。仍
叫
擴 

充
二
合
行
規
定
數
目 
訓
令
知
照
；
此
令:
計 

開
。。(
甲
」武
官
處
辦
事
處
組
織
如
左
。㊀
調
查 

軍
事
人
員
四
人
；
賽
福
林
，。果
爾
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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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，賀
米
列
夫
。。㊁
技
術
人
員
二
人
；
米
賀
列
維 

赤
。。馬
宜
斯
及
：㈢
差
役
三
人
，林
，仇
亦 
張 

英
1

㈣
乂
調
查
軍
事
人
員
二
人
一
二
乙
」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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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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奪
者
驅
除
之
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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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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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庶
幾
有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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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之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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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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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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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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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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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
者
本
銀
行
所
做 W
兌
生
意
除
寫
赤
紙
之
外
兼
寫
柯
打
紙
灌 

尊
紙
有
兩
種
養
一
)
收
匱
三
)
僵
鍵
行
可
以
養
 

現
金
有
此
二
種
優
點
可
稱
酒
欵
最
利
便
者
本
銀
行
爲̂

^
 

—
見
特
在
本
普
寫
柯
打
口
深
望®

w

友̂

^

顧
歉

禮
歡
迎 寫

柯
打
紙
收
費
詳
列
如
左 

二
元
五
毛
以
下
收
費
四
仙 
五
元
以
下
收
費
七
仙

三
拾
元
以 T
s
w
  

e

a

十
元
以
下
收
費
二
毛

五
十
一h
^

收
費
一
毛
五 
六
十
元
以
下
收
費
二
書
孤 

八
十
元
以
下
收
費
二
毫 

覺
百
元
收
費
二
弔
四
叫 

壹
百
元
以
下
爲
柯
打
紙 

壹
百
元
以
上
爲
之
簧/

雲養費一̂̂

一
乱•
予
二
千
四
百
七
拾
八
年

^
^
^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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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元
月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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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
黎
長
安
等
廠
共
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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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元 
華
工
俱
樂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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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
廿
二
元 

長
安
金
陵
武
昌
等
席
共 

六
元 
江
南
樓
整
瓊
 

合
家 
藥
齊
優 
各
五
元 

雙
利
館 
天
字
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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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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玄
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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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四
元 

梁
逢
廣
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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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利
館 
順
利
牛
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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羣
山
體
育
會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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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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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公
司
周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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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
各
：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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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字
檯 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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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 
大
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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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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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
慶
鋪 
秀
珍
女
士 

區
炎 
大
安
撤 
大 

利
廠 
林
善
同 
李 

晃 
鄭
厚
光
小
淸
女
士 

周
道
楫 
各
二
元 
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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榮 
梁
尙
德 
鄭
忠
儒 

陳
良
雙 
黃
携 
曾
錫
元 

陳
以
事
各
一
元
五 

李
汝 
周
池 
阮
榮 

馬
龍
長 
陳
邦 
鄭
福

譚
就 
馮
均
祿
江
南 

酒
樓 
李
祥 
方
志
榮 

徐
請
慈 
周
有
張• 
馬 

蕭
容 

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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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
欣 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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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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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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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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譚
相

大
益
牛
檯

各 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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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報
價
目
本
埠
派
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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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收
銀
七
毫
五
若
派
不 

到
貼
郵
票
寄
上
每
月
收 

銀
壹
元
英
屬
各
埠
及
美 

國
每
年
收
央
金
九
元
七 

毫
五
半
年
五
元
三
個
月 

貳
元 
七
五
器
月 
一
元
中 

國
夂
外
國
伎
年
收.
英
金 

怡
五
元
除
禮
拜 

H-
外
皆 

按
日
呈
閱
無
論
取
閱
久 

曾
報
資
均
先
惠 
空
函
定 

閱
恕
不
奉
呈

奉
報
司
理
部
敗

盒宙导
一 各埠繳能 

雲埠實業公 

債
篇錦補碌

達
權
社
二
百
五
拾
元: 

雲
埠

.致
公
堂
豊
千
五
百
元 

達
權
社
銀
叁
百
元

近
党

致
公
堂
銀
五
百
元 

卡
技
利 

達
權
社
二
百
零
五
元 

衾
巴
崙

達
權
社
二
百
五
十
元 

滿
地
可

致
公
堂
銀
壹
百
元 

都
城 

達
權
社
『百
五
拾
元 

域
埠 

致
公
總
堂
二
百
二
十
元 

達
權
總
社
三
夏+
五
元 

党
近

達
權
社
二
百
零
五
元 

勝
卡
頓 

達
權
社
壹
百
元 

列
必
珠 

達
權
社
人
拾
五
元

叫
吆

達
權 

fit四
十
元

公宙巴崙致公 

堂收到款汝 

—
年捐 

黎
鑑
胡
兆
康
 
梁 

厚
李
梓
材
周
 

牛 
丘
應
耀 
廖 
炳 

梁
經
翼 
張
神
萬 

梁 
仍 
張
徐
慶 
何 

德 
朱
廣
炳 
李 

沛 
黃
英
文

軟

国Ije⑥Htw鑑E®ime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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